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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 1109) 
 

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欣然宣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

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票數(%)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已審核之財務報告與董事會報告

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5,076,256,875 
(99.9813%) 

948,001 
(0.0187%)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派發截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

股息每股港幣 27.3 仙，給予二零一三年六月

十一日已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登記之股東。

5,067,185,873 
(99.7958%) 

10,368,003 
(0.2042%)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 (1) 重選閻飈先生為董事。 4,248,105,566 

(83.6701%) 
829,100,310
(16.3299%)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重選丁潔民先生為董事。 4,316,090,811 
(85.0092%) 

761,115,065
(14.9908%)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 重選魏斌先生為董事。 4,195,818,689 
(82.6403%) 

881,387,187
(17.3597%)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重選黃道國先生為董事。 4,389,480,757 

(87.0029%) 
655,732,819
(12.9971%)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重選陳鷹先生為董事。 4,309,470,170 

(85.4170%) 
735,743,406
(14.5830%)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6) 重選閻焱先生為董事。 4,450,412,358 

(88.2106%) 
594,801,218
(11.7894%)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7) 重選何顯毅先生為董事。 5,075,936,209 

(99.9750%) 
1,269,667 
(0.0250%)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8)  釐定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董事酬金為每位執行董事及

非執行董事每年港幣八萬元正及每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港幣十六萬元正。

5,057,081,873 
(99.7769%) 

11,307,003 
(0.2231%)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核

數師，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其酬金

由董事會釐定。 

5,077,197,875 
(99.9999%) 

1 
(0.0001%)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給與董事會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其

數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百分之十。 

5,074,940,873 
(99.9982%) 

90,003 
(0.0018%)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6. 給與董事會發行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其

數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二十。 

4,081,914,598 
(80.5437%) 

986,036,479
(19.4563%)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7. 藉加入相當於本公司根據上述第五項所購回

之股份數目，以擴大董事會發行新股份之一

般授權。 

4,081,096,308 
(80.5153%) 

987,626,468
(19.4847%) 

 本決議案已獲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 5,828,873,790 股。有關

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賦予持有人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

贊成或反對票權利之股份合共 5,828,873,790 股。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

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規



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權。 

 

本公司股份過戶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的監察員。 

 

有關上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詳情，股東可參考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二

十九日的通函，股東可透過本公司網址(www.crland.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網址(www.hkexnews.hk)瀏覽或下載通函。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吳向東 

謹啟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印先生（主席）及吳向東先生（董事總經理）；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閻飈先生、杜文民先生、丁潔民先生、魏斌先生、黃道國先生及

陳鷹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石先生、閻焱先生、何顯毅先生、尹錦滔

先生及馬時亨先生。 

 


